
2023年学校安全日报表 小学安全工作报
告制度(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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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安全工作信息报告制度

为了加强安全监管，严格安全事故信息管理，及时、妥善地
处置学校突发的安全事故，特制订本制度。

一、学区负责学校安全事故信息收集、上报，并监督和组织
学校信息报告管理工作。

二、信息报告实行随时、逐级上报制度，如遇特殊情况可疑
越级报告。

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向当地政府和和主管部门
报告。各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主管领导，并
按照相关预案和领导要求开展工作。

四重特大事故从发生至终结信息报告，分为初次报告、进展
报告、总结报告。

1、初次报告。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伤亡人数，
报告单位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采取的应急措施及事故控制
情况等。



2、进展报告。根据事故处理的进展变化及上级的要求随时上
报。报告的信息包括事故的发展变化、处置进程、事故原因
的初步判断等。既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也要对初次报告的`
情况进行补充和修正。

3、总结报告。报告事故的结论，对事故发生和处理进行总结，
分析发生事故的原因，吸取教训，提出今后对类似事件的防
范措施。

五、信息报送原则。

1、迅速：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时，最先发现或接到报告的学
校和个人应在第一时间内向当地政府和区教育部门报告，不
得延报。学区应在事故发生2小时内立即报告市教育局。发生
一般事故时，学校应在2小时内向主管教育局报告，学区在接
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当地政府和市教育局报告。

2、准确：信息内容要客观翔实，不得主观臆断，不得漏报、
瞒报、谎报。

六、对报告工作不负责任，信息反馈不及时，有意包庇事故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造成事态扩展和严重后果的，给予相应
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构追究刑事责任。

1、及时报告工作情况，反映工作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2、发生重特大和一般刑事案件，应当天报告局综治安全办，
并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

3、发生破坏事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在一小时内报局安全
办并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

4、及时报送各种月报表。



5、按照报告专项工作落实情况。

6、及时报工作总结和各种数字。

7、及时总结上报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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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江小学安全事故报告制度

为确保学生在校安全，严格执行安全报告制度，使学校安全
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根据《两江镇中小学安全事故报
告制度》制定本制度。

一、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
学校负责人；

二、学校负责人接到安全事故报告以后，除按《学生安全事
故处理（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外，应当
立即如实报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与事故种类相关的有关安
全职能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三、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应当按事故的类别、性质向相关
部门报告：

四、安全事故报告的必要内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
亡情况、事故简要经过、采取的施救措施、事故发生的初步
原因、报告单位、报告人及其它应当报告的事项。

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工作坚持做到“警钟常鸣”，
确保师生人身，财产的安全和保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为
了使安全工作早发现及时排除隐患并做好报告工作，特制订
庙滩镇小学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如下：



一．切实做好学校校舍、危房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做到及时
汇报，学校应同时向镇中心学校、镇政府和县教育局汇报，
并即采取转移，封闭等措施。

二．凡学校组织的重大活动，春游和集体外出活动等，应做
好逐级汇报，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才能进行，未经批准擅自
进行的一切责任自负。

三．遇到学校活动，上课和平时意外发生伤亡事故，应于事
故发生时起一小时内向校长汇报，校长应在二小时内向镇中
心学校、镇政府和县教育汇报，否则追究其当事人责任。

一、重大安全事件：如漏电起火等必须立急采取措施，自已
没能力处理必须立刻报告。

二、遇有安全隐范必须组织人员消除解决或报告负责人。

三、每月有计划地组织人员排查。

四、组织学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学生对安全知识的认识。

五、群策群力，搞好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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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果断处置各类安全事故。

一是要使用最快的交通工具，在第一时间内将受伤人员送往
医院进行救护。在未送到医院或医务人员到来之前，应采取
必要的自救互救措施，防止伤势恶化。

二是要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好事故现场，保全相关证据。

三是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经教育行政部门



批准后可关闭校园。

二、学校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确定责任，并迅速处理事
故。

因学校过错造成事故的，由学校承担相应的责任。因监护人
过错或者学生自身原因造成事故的，由其监护人、学生承担
相应的责任。因学校、学生和学生监护人以外的单位和个人
过错造成事故的，由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几方共同过
错造成事故的，由各方按照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校
正常活动中，由不能避免的原因或自然灾害而发生的事故，
由学校视具体情况处理。学生假期或办理离校手续后发生意
外事故的，学校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学校安全事故应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协调下，由学校负
责处理。

影响较大的事故，可由教育行政部门出面协调处理。涉及人
数多、赔偿金额大、社会影响大的特大事故，应请当地政府
统一协调解决。学校安全事故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主管的教育行政部
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等提出调解申请。调解不成功时，可
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四、学校安全事故的赔偿，应根据事故责任，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来确定

。责任不在校方的学校不承担赔偿，对家庭确有困难者，学
校可酌隋一次性给予适当经济补助。责任不在校方并由责任
人已经赔偿的`，学校不再给予经济补助。因学校教职工责任
导致学校安全事故的，学校赔偿后可向责任人员追偿。

因事故伤残的学生，治疗后能够继续在校学习的可留校继续
学习，不能在校学习的，由学校按其实际学习年限发给肄业



证书。

五、学校应设立安全工作专项经费，以保障学校安全工作和
学校安全事故责任赔偿。

专项经费纳入年度教育经费预算。学校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
有关保险。有条件的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可自行设立学校
安全事故赔偿预备金。

六、学校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事故报告
工作的通知》精神认真落实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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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冲小学校园安全检查制度

第一条 为维护本校的校园安全，贯彻“及时发现即时解决”
的原则，特制定本检查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下所称“校园安全”包括以下事项：

1、校园教育教学设施安全；

2、校园饮食饮水安全；

3、校园人身、财产安全；

4、校园安全防范机制是否健全；

5、校园安全事故紧急处理机制是否健全；

6、涉及校园安全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 本校园安全检查制度应为本校上下教职员工所遵守，



作为各级进行校园安全检查的指导。

第四条、本校实施定期检查制度和日常监督检查制度。

第五条 学校每年应当联合公安部门、消防部门、卫生部门等
相关部门，组成校园安全抽查小组，对校园各处进行抽查。

第六条 本校应当每学期定期组织两次定期安全检查，制作检
查报告，由专人保管。本校的安全检查报告，校园安全抽查
小组进行抽查时可以进行翻阅检查。

第七条 本校应当就定期安全检查的检查范围、检查时间以及
检查人员等事项制定出书面的.工作依据。

第八条 本校进行定期安全检查时，检查人员中可以包括教职
员工代表、家长代表。

第九条 本校进行定期安全检查时，可以邀请相关专人人士作
为检查人员参与检查。

第十条 本校应当安排专人负责校园安全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一条 在各类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当及时报告本
校安全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和本校校长。

一、校舍安全 

各班级在每天放学后，必须有专人对教室、专用教室进行检
查，检查项目包括电器设备是否断电，用水设备是否关好，
门窗是否锁好。 发现隐患及时报告排除。

二、交通安全 

学生车辆一定要符合安全标准，要对学生进行骑车安全教育。
教育学生骑车时要注意观察车况、路况是否安全。



三、饮食卫生安全 

四、消防安全 

学校要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包括用火、用电、消防器
材等。 

五、体育设施安全 

由体育教师负责检查，每周至少检查一次，主要检查体育活
动所用器材设备是否合乎安全标准。 各班级负责人员要树
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定期对所分管的项目进行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上报，及时纠正，因工作不到位造成安全事故的，坚
决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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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台小学安全隐患报告制度

第一条为了及时控制和消除发生于校内的校园安全事故的危
害，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校园安全事故”是指发生于学校之中，
对在校教职员工、学生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不良影响，
或者对学校的财物造成重大损害的事故。

第三条任何人对校园安全事故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
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第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教职员工应当发现后立即向
校领导报告；值班人员应当在发现事故的1小时内及时向校值
班领导汇报，向急救中心报告，值班领导同时根据事故情况
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



1、发生火灾等引起重大伤害事故的；

2、发生或有明显征兆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不明原因
的群体性疾病的；

3、发生或有明显先兆可能发生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的；

4、发生致人伤亡或者可能致人伤亡的暴-力伤害事件的；

5、发生或可能发生在校师生被绑架事件的；

6、其他造成在校师生人身伤害或者造成在校师生人身重大危
险的.事件。

第五条本制度第四条范围以外的其他校园安全事故应当于事
故发生后24小时内向教育局办公室进行书面报告。

第六条发生校园安全事故后，学校应当就该事故保持与上级
主管理部门、公安、消防机关及政府的密切联系，及时将事
故处理情况和调查情况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汇报。

第七条校园安全事故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24小时内，负责老
师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校长进行全面汇报。

为了切实做好学校的安全工作，确保师生人身安全和学校财
产安全，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有关安
全管理法律法规，依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同时，
鼓励社会人士、学生家长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学校安全管
理工作，持制订学校安全隐患举报奖励制度。

1、学校领导为本单位安全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工作负
全面责任；每一位教职员工应落实岗位职责中的安全责任要
求，确保教育教学活动和广大师生的安全。

2、学校安全领导小组成员负责校园进行安全排查、整改。



3、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及时排险，确保师生生命安全。

4、隐患排查做到一周一小查，一月一大查，将安全排查和整
改工作进行总结和汇报。

5、重大的安全隐患要及时报告，争取上级领导的帮助解决。

6、因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造成安全事故的要根据制度
规定追究责任；造成重大事故的要依法承担责任。


